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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共同經營，交通部公路總局已請業者於尖峰時段視實際情況機動增開班次，以疏運人潮

。另高雄市政府現有紅 3、橘 9、橘 11 及 8041 路線，自本（104）年 3 月起，紅 3 路線每日

增班至 54 車次，其中直達車為 32 車次，亦延後末班車至 23：15，由捷運小港站發車，強化

該地區公車運輸，並以提供該地區民眾至高雄市區及捷運系統之接駁服務。此外，交通部於

99 年 5 月 24 日檢討公路客運路線基本運價後，迄今未有所調整，且自 103 年底因應國際油價

下跌，交通部公路總局依「公路客運路線費率臨時調整機制」，已兩度啟動調降基本運價，

分別於本年 1 月 27 日及 2 月 14 日實施，並針對持電子票證之乘客提供票價 8 折之優惠，故

應無票價年年調漲之情形。 

二、高雄市政府辦理之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整體路網」規劃有捷運後續路網，其中林園延伸

線已納入規劃評估，現正進行各路線之運量預測、經濟效益與財務分析等作業，預定於本年

年中完成期末報告，屆時將考量林園延伸路線優先順序、公車運量培養、未來都市發展及經

濟情形等客觀條件成熟後，再逐步落實推動。 

（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185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6-121） 

陳委員就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勞動部接獲中華航空公司勞資爭議消息後，即赴該公司瞭解，該部並強調為維持勞動關係穩定

，於工會幹部為員工爭取權益，表達相關意見時，雇主應多予聆聽及包容，若有誤解，亦應

透過各種管道及場合予以溝通或澄清，不得以此為由對員工進行任何懲處，獲該公司認同。

又該部已要求該公司應與其員工所加入之各工會進行協商，另針對該公司處分工會幹部涉有

不當勞動行為一事，該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亦已依法審理，俟將依裁決結果辦理。 

二、為保障航空公司空勤組員合理之工作時間，勞動部已邀集交通部民航局、航空業勞雇團體、地

方主管機關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，擬研定合理工時相關指引。又為持續督促航空業者依「勞

動基準法」相關規定辦理，將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依本（104）年「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

動條件相關法令實施計畫」，將航空業納入計畫檢查對象，檢查結果若發現違法，將依規定

予以裁罰，並公布違法名單。此外，交通部民航局亦已協調勞動部職安署，於 103 年 12 月至

本年 2 月間，對航空公司及相關機組人員執行勞動專案檢查，並督促航空公司建立疲勞管理

機制及改善勤務安排等，避免疲勞而衍生飛安風險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管制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4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6-94） 


